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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洋大学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 

或实践成果评选办法 

为提高我校研究生培养和学位质量，激励研究生的创新精

神，促进高层次创造型人才脱颖而出，根据教育部、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及上海市学位委员会有关文件精神及要求，结合我校具体

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一、评选原则 

优秀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的评选，重点突出学位研究工作的

成果和创新性，评选工作遵循“科学公正、注重创新、严格筛选、

宁缺毋滥”的原则进行。 

二、评选范围 

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每年评选一次，评选范围一

般为前一学年博士、硕士学位获得者的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前

两学年获得博士、硕士学位者的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如确属优

秀且未参加过评选的也可参评。 

以下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不在参评范围内： 

1. 答辩前已获得副高级以上职称（含副高级）的研究生所撰

写的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 

2. 涉密的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 

三、奖项设置 

校级优秀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的名额原则上按前一年获得

学位研究生人数的一定比例进行设置。博士比例一般不超过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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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比例一般不超过 3%。 

四、评选标准 

（一）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评选标准 

1. 选题为本学科前沿，具有重要创新性，对国民经济、社

会发展以及科技进步有重要理论意义或现实意义； 

2. 在学术研究领域或者专业时间领域做出创新性成果； 

3. 体现作者掌握本学科或者专业领域坚实全面的基础理论

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能力或者

独立承担专业实践工作的能力； 

4. 材料翔实，推理严密，文字表达准确； 

5. 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所涉及的原始数据、记录等直接源

于《实验记录本》，实验记录严格按照《上海海洋大学研究生学

位论文或实践成果实验记录暂行规定》的要求填写，规范、完整、

真实。 

（二）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评选标准 

1. 选题为本学科前沿，对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科技进

步有一定理论意义或现实意义； 

2. 在理论或方法上有创新、有成果，达到国内同类学科先

进水平，具有较好的社会效益或应用前景； 

3. 体现作者具有本学科或专业领域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系统

的专门知识，具有较好的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或承担专业实践工作

的能力； 

4. 材料翔实，推理严密，文字表达准确； 

5. 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所涉及的原始数据、记录等直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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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实验记录本》，实验记录严格按照《上海海洋大学研究生学

位论文或实践成果实验记录暂行规定》的要求填写，规范、完整、

真实。 

具体评选标准见当年学校公布的评选通知。 

五、评选程序 

（一）个人申请。研究生本人向原在读学院提出申请，填写

《上海海洋大学优秀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申报表》，并提交有关

申报材料。 

（二）导师推荐。由导师根据申请者在校期间获得与学位论

文或实践成果相关的成果、论文或成果的创新点、论文评阅意见

及学位答辩结果等各方面进行综合评价，向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择优推荐。 

（三）学院评审。学院组织专家对申请材料进行评审，提出

初选名单。 

（四）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议推荐。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根据评选标准对初选名单及申报材料进行审议，确定候选人名

单，填写推荐意见，并在学院内公示 3 天。经公示无异议后，将

名单及材料报送研究生院。若无符合评选标准的学位论文或实践

成果，允许空缺。 

（五）研究生院复审。研究生院对候选人材料进行复审，将

符合条件的提交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将不符合条件的退回所

在学院，不再受理重新申报。 

（六）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批准。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对复

审通过的候选人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投票表决。获全体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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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之一（不含二分之一）以上同意票者为通过，再按照同意票

数从高到低在评选名额内确定获奖者。 

（七）公示。入选的优秀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名单，由研究

生院在网站予以公示。公示异议期为 30 天。如发现参评论文或

者成果存在剽窃、作假等违反学术道德的行为，可以提出异议。

异议应以书面形式提出，内容包括论文题目、作者姓名、异议内

容、支持异议的具体证据或科学依据，以及提出异议者的真实姓

名等。凡不符合上述规定的异议不予受理。研究生院负责对提出

异议的个人或单位给予严格保密。 

（八）公布。学校公布获奖者名单。在异议期结束之日起

30 日内异议事项仍未处理完毕的论文不列入批准的优秀论文名

单。 

六、奖惩办法 

（一）学校设立研究生教育奖励基金，对获得校级优秀学位

论文或实践成果的研究生，颁发荣誉证书并进行奖励，具体奖励

标准为：荣获校级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者奖励 8000 元；

荣获校级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者奖励 3000 元。 

（二）对于优秀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的指导教师，颁发荣誉

证书，给予表彰与鼓励，并作为招生名额分配、优秀导师评选等

评奖评优的重要依据。 

(三)如发现弄虚作假、剽窃他人成果者等学术不端行为，一

经认定，即撤销其奖励，追回奖金，并按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或纪

律处分；对已授予的学位将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七、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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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海洋大学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评选办法》同时废止。 

 


